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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教職員工福利互助辦法 

109年7月21日修正第四條、第七條第二及三項 

109年6月4日修正第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四條、第五條第一項 

110 年 1月 21 日期末校務會議決議通過修正第三條第二項、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 

114 年 9月 17 日第六條第八款、第九款項次更動，第七條第一項修正 

一、為發揮互助精神，加強員工福利，以安定本校教職員工生活，特訂定本辦法。 

二、參加人員可享受本辦法之福利互助申請，人員包含如下： 

  (一)任職本校之全職教職員工。 

  (二)任職本校滿一年之全職補助款人員可依個人意願自由參加，但須簽立福利互助參加意願 

      調查表。 

三、成立福利互助委員會，校長為主任委員，以總務主任、人事主任、會計主任為當然委員， 

    專任教師七人(學務處三人、完全中學部二人、進修學校二人)，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 

    實習處、進修部職員各一人，技工一人，共計十七人為委員組成之。 

    總幹事為人事室主任兼任、會計組為會計室主任兼任、出納組為總務處主任兼任(均無給

職)。 

      委員會每學期最少開會一次，如有重要事故召開臨時會議，會議必須委員三分之二出席

始得開議，表決必須出席委員三分之二贊成，始得通過。 

    委員會議主要負責對申請案件之審議，及對有關案件情節之調查，並協調承辦單位對福利

金收入狀況之公佈等。 

四、福利互助金之籌措，按教職員工個人每月薪資所得(不含各項加給)扣繳１％；軍訓教官、

護理教師扣繳3％(主任教官及生輔組長比照軍訓教官)；舍監、駐廠老師扣繳0.5％)，補 

    助款人員依薪資結構比照校內同仁辦理，再由學校提供１％之相對金額，共同作為福利互 

    助基金。 

五、福利互助金之管理： 

 (一)福利互助金之提撥與扣繳由人事室簽案後，會同會計室辦理。 

 (二)福利互助金應於銀行設立專戶提存，對儲金額及孳生之利息悉充為福利互助之期金， 

   不得移作其他支出。 

 (三)有關福利互助案之簽擬，由人事單位承辦，簽請主任委員核示，對簽請補助之案件，由

會計室登記備查。 

 (四)福利互助金之收支情形，每學期由會計室依福利互助委員會審議之案件，列表公佈之。 

六、福利互助項目及補助標準： 

 (一)結婚互助：教職員工結婚，加入福利互助未滿二年者，給予相當已繳福利互助金三倍金

額之補助，加入福利互助滿二年以上者，給予兩個月基薪(不含各項加給) 

之補助，但男女雙方均為互助人時，則以薪資較高之一方發給之，第二次 

結婚，補助減半。 

(二)子女教育補助費互助： 

1.凡在本校任職之教職員工子女就學均可於每學期開學後申請就學補助。 

2.申請就學補助之教職員工子女，必須繳驗在政府立案(國內)之公私立學校在學證明

書，始得申請補助，以三個為限。 

3.凡本校教職員工子女，就讀未經政府立案之各級學校，及新竹地區其他私立高中高職

者，概不予補助，但本校未設有同科系者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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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補助標準如下：比照政府公報之當年公立各級學校發給標準補助之。 

 (三)生育補助：教職員工生育以三口為限，每生育一次，加入福利互助未滿二年者，給予 

相當已繳福利互助金額之補助，加入福利互助滿二年以上者，補助底薪二分

之一個月。 

 (四)住院慰問金：教職員工因病住院，每天補助２００元，每學年以補助５,０００元為限， 

生育住院則不得申請。 

  (五)重大災(傷)害互助：教職員工如遇重大災害致受重傷住院及其他重大傷病時，其補助範

圍如下，並由福利互助委員會開會決定之。 

      1、重大災害補助：依內政部「災害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附件)所列災害範圍，

致受傷住院(不限種類)。 

      2、重大傷病補助： 

         (1)符合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所列「重大傷病之各項疾病」，無須取得重大傷病 

卡即予補助。 

         (2)符合銓敘部「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之失能種類即予補助。 

         (3)符合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之失能種類即予補助。 

      3、申請時須檢附診斷證明書或其它證明之文件。 

      4、補助金額為一萬元，每次事件以一次為限。 

      5、其它特殊事件得經福利互助委員會決議是否補助。 

 (六)死亡慰問金： 

   1、參加福利互助未滿五年者，依參加年數計算，每年發給３,０００元。 

   2、參加福利互助五年以上未滿十年者，依參加年數計算，每年發給３,５００元。 

   3、參加福利互助十年以上者，依參加年數計算，每年發給４,０００元。 

     (參加福利互助之年資超過三個月以半年計，超過六個月以一年計) 

 (七)單身人員離職、退休慰問金： 

  1、服務滿十年離職、退休者，並且在職內無領任何補助者始可申請補助金１０,０００ 

元，每滿五年增加５,０００元。 

  2、申請人員以每月有扣繳福利互助金者為限。 

  3、自82年1月1日起實施。 

(八)健康檢查補助：在本校任職之教職員工可享健康檢查補助。 

(九)生日補助：每月發放禮金予當月生日之教職員工，其補助標準由福利互助委員會開會決 

    定之。 

  (十)團體意外保險補助：在本校任職之教職員工可享團體保險補助。 

(十一)自強活動補助：在本校任職之教職員工可享自強活動補助。 

七、申請互助金之規定： 

 (一)本辦法第二條所列之教職員工，均享有本條第九項至第十一項之補助;第一項至第八項之

補助，須加入福利互助滿一年以上者始得提出申請。 

 (二)申請本項互助金時，應於事故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提出申請，逾時以放棄權利論；遇有 

      特殊情況以專案辦理。 

  (三)教職員工辦理留職停薪期間，需填寫意願調查表，自行決定是否繳交互助金。 

 (四)各項互助金之申請，應提供有關法定文件為據以申請之要件。 

八、參加互助退出及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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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校教職員工自到職之日起即參加互助，非因離職不得以任何理由退出或停止互助。 

 (二)互助人死亡、離職、辭職、退休時，於事故發生之日起，即停止互助。 

 (三)停止互助時，對於互助人在職期間，無論已否領受或申請對其所繳之互助金，一律不 

   得申請發還。 

九、為辦理福利互助相關事項所需支出費用，由福利互助金「其他」項目列支。 

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需修訂時，提福利互助會議討論，經校長核准後實施。 

 


